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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培养目标上突出服务于“一带一路”涉外型法
律人才的培养

国际法学院在培养方案和培养环节上侧重培养服务
“一带一路”的涉外型法律人才。新生入校之际，在学生
自愿申报基础上，学院通过考试遴选出 30人左右的优秀
新生组成涉外基地班。涉外基地班作为教育部和中央政
法委在全国设立的 22个基地之一，在培养方案和培养手
段上，紧扣“一带一路”倡议，立足现代教育理念，强化学
生的法律实践能力培养，通过对法学专业传统教学内容、
课程体系、实践环节、教学运行和管理机制以及教学组织
形式的改革，将“注重实践、提高能力、开阔视野”的优秀
人才培养理念贯穿到教学的每一环节中，将学生培养成
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政治立场、法治信仰坚定、法律
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优秀、法学专业基础扎实、通晓国际
规则、法律实践能力与外语应用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具
有创新精神和开阔的国际化视野、能够适应全球一体化
和国家对外开放的需要、具有参与我国涉外法律实务、维
护国家利益的高素质专门人才。

二、在教学平台上突出实践教学和能力培养

国际法学院通过系列实践教学平台来培养学生
的涉外实务能力，现已经建设了四个服务实践教学的
平台，即：聘请法律实务界人士担任兼职教师的拓展
平台；开展案例教学、模拟法庭赛和辩论赛的技能训
练平台；围绕专业实践、社会调查、法律服务的社会参
与平台；举办系列专业讲座的提升平台。这些实践平
台为学生提供了理论联系实践的机会，巩固了他们的
课堂知识，提高了他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三、在培养模式上突出“四位一体”的立体培养模式

国际法学院在专业培养模式方面注重开拓学生国
际视野，建立了以双语课堂教学、双语模拟法庭训练、境
外专业学习、英文法律文书写作训练为主体内容的“四
位一体”培养机制，实现了从单一课程建设到双语“课程

群”的建设转变，从单纯课堂讲授到“四位一体”的培养机制
转变，以及从有限教学资源到“立体化”教学资源环境转变。
结合其他培养手段，加大了法学专业学生的外语“接触度”，
营造一种“国际化法律文化”氛围，形成了课内与课外、境内
与境外相互连通的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的全新模式。特别是
通过境外专业学习，学生培养了多元化思维，提高了综合素
质，掌握了英美法的学习方法，提高了法律英语的应用能力，
增强了法律文献的检索和利用能力以及法律写作能力，增强
了自主学习和集体合作能力，提高了跨学科交叉学习的能
力，同时还养成了师生互动的学习习惯。

四、在教学手 ǎ手


